


住房套数 最低首付比例 贷款利率 

首套（购房地无住房） 20% 
5年（含）以内2.6% 

5年以上3.1% 

第二套 

（购房地已

有1套房） 

无住房贷款或 

住房贷款已结清 
20% 

5年（含）以内2.6% 

5年以上3.1% 

有未结清 

住房贷款 
30% 

5年（含）以内3.025% 

5年以上3.575% 

注：只核查缴存人家庭购房所在市区、县（市）的住房情况。缴

存人家庭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的、第三套房或第三次申请公积

金贷款的，均不予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。 

二、在株洲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借款人和共同借款人，可以申

请使用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按月对冲还贷，不再对个人住房

公积金账户设置余额要求。 

三、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长期限为 30年，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

借款人法定退休时间后 5年。 

四、支持大学毕业生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。 

全日制大专学历以上大学毕业生，在株洲连续足额缴存住房

公积金 6 个月（含）以上，毕业 5 年内首次在株洲购买自住住房

的，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按可贷额度上浮30%。 

五、株洲市高层次人才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贷额度调

整至 100万元。 

本通知自2024年 1月 1日起实施。原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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